
(一) 关于投诉事项1:

根据土默特左旗第一中学以及内蒙古熙正招标有限公司的

答复，肉墩、 菜墩中标人填写的制造商为合肥晶都诚厨房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其供应的菜墩、 肉墩为 PP材质 (聚丙烯)。 根

据《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实施细则 (一)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

器工具等制品部分》第6条规定，食品用工具(塑料菜板，接

触食品层材质： 聚乙烯 (乙烯均聚物)、 聚丙烯 (丙烯均聚物)

的生产制造加工企业应具备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 通过安徽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复函可知，合肥晶都诚厨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未取得相关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列入目录产品。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

列入目录产品。”

中标人提供的供应商合肥晶都诚厨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未

取得相关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

条第一款的规定，“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

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投诉人的投诉

事项成立。



(二) 关于投诉事项?

根据土默特左旗第一中学的协助调查回复函可知，本次招

标清单中的变频器适用于风机类、 油烟净化机类产品， 用于调

节功率大小，调节风速，并非《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

定表(2023年修订)》81 防爆启动器类产品变频器(箱),未在“强

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中体现，无需提供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

(三)关于投诉事项3

在招标文件的解读过程中，因不同人员工作经验与思维方

式存在差异，对同一招标文件产生不同理解是较为常见的现象。

中小企业声明函 (货物) 要求填写标的名称，但未明确具体填

写规范。 中标人在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 (货物) 时，针对规格

虽不相同，价格也不相同，但名称相同的均为同一厂家的产品，

采取简写的方式并不影响对关键内容的准确传达。

(四) 关于投诉事项4

本次采购项目为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但未确定核心产品 。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

三款规定：“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

术构成、 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并在招标文件中

载明。”第六十五条规定：“评标委员会发现招标文件存在歧义、

重大缺陷导致评标工作无法进行，或者招标文件内容违反国家

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应当停止评标工作，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



理机构沟通并作书而 记录。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确认后、

应当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因此 ，本次招标活

动未依法确定设置核心产品，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根据《政

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 第三十一条第一

款第二项“已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

同的， 认定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的规定，应认定本次中标结果无效，并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综上，依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一条、 三

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投诉事项成立，认定中标结果无效并责令

重新开展采购活动，依法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书 。


